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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鍾美華

電話：(03)3322101#7524

電子信箱：90004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700763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070076305_Attach01.pdf、1070076305_Attach02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民教育輔導團國語文學習領域輔導小

組辦理「國中國語文學習領域閱讀素養與評量理論實作工

作坊暨優良試題甄選」計畫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

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作業要點暨桃園市10

7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

學品質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報名方式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國中國語文領域教師（含實習教師與代

課教師，可聯合命題）。每校至少提報參賽作品1件，

每組參賽人數至多6人，且試題不可重複。

(二)報名期限：自即日起至107年10月5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

備齊報名所需資料，以掛號逕寄青埔國中參賽。

(三)獎勵辦法：

１、凡經入選者，每組題型(含文章、題幹、圖表、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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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)支給稿費870元/千字（至多3,000元）。

２、經評選錄取特優5名，核敘嘉獎1次；錄取優選10名，

頒發獎狀1張。

三、優良試題甄選內容請參閱計畫，試題命題注意事項提醒如

下：

(一)請務必檢附解答與解析。

(二)題目不可使用校內段考、模擬考使用過之題目。

(三)其他說明請詳閱計畫。

四、本案相關事宜請逕洽青埔國中郭致廷老師，聯絡電話：03

-2871886分機216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郭致廷教師 2018-09-19
08:05:02


